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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 IN S/2 /1 9C  

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 2019 年稅務 (修訂 )(與保險有關的業務的利得稅寬

減 )條例草案》  

 

 
引言  

 

 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

建議，行政長官指令向立法會提交載於附件 A 的《 2019 年

稅務 (修訂 ) (與保險有關的業務的利得稅寬減 )條例草案》

(“條例草案＂ )，以訂定下文第 6 至 10 段所載的稅務寬減

建議。  

 

 

理據  

 

2 .  保險業是香港金融服務業的重要一環。截至二零一

八年年底，香港有 161 家獲授權保險人  (包括 16 家專業再

保險人 )，全年毛保費收入達 5,145 億元。二零一七年，保

險業的增加價值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3.7%，而從事保險

業的人數超過 10  萬人。  

 

3 .  香港與倫敦、紐約、瑞士、百慕達群島、新加坡和

迪拜均為全球主要保險樞紐。面對國際競爭，其他保險樞

紐已相繼推出稅務優惠等不同措施，以提升本身的競爭

力。以新加坡為例，憑藉特定的方便營商支援措施及稅務

優惠，新加坡已獲認為屬亞洲的一個主要專項保險及再保

險樞紐 1。英國和瑞士方面，也會在二零二零年調低公司稅

稅率 2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舉例來說，新加坡是新興的海事保險中心，二零一八年海事保險業務的毛保費

達 71.5 億港元，約為香港的三倍。  

2  英國將由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把公司稅稅率由 19%減至 17%，瑞士則會由二零

二零年一月一日起把有關稅率由平均 17.06%減為 12%至 14%。  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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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目前，寬減利得稅 50%的措施，只適用於香港的專

屬自保保險業務和專業再保險人的再保險業務。香港有需

要推出新措施，使本地營商環境更有利保險業發展，並協

助保險業把握新機遇，包括“一帶一路”建設帶來的商

機。為此，行政長官及財政司司長分別在《 2018 年施政報

告》及《 2019-20年度財政預算案》宣布，政府會提供稅務

寬減，以促進香港海事保險業務及承保專項保險業務 (例如

空運、農業、巨災、政治風險、戰爭風險、貿易信用等業

務 )的發展，並藉此支援和促進高增值海運服務的發展。  

 

5 .  我們在諮詢業界意見和考慮國際稅務要求後，建議

修訂《稅務條例》  (第  112 章 )，進一步為以下業務提供

50%利得稅寬減 (即稅率為 8.25%)：  

 

(a)  直接保險人的所有一般再保險業務 (見下文第 6 及 7

段 )；  

 

(b )  直接保險人的特定一般保險業務 (見下文第 8 及 9

段 )；以及  

 

(c)  特定的保險經紀業務 (見下文第 10 段 )。  

 

建議的 8.25%利得稅稅率會令香港的競爭力大致媲美新加

坡。現時，新加坡為專項業務提供 8%寬免稅率，為海事保

險業務和經紀業務提供 10%寬免稅率。  

 

 

立法建議  

 

A.  一般再保險業務  

 

6 .  現時，專業再保險人所有一般及長期再保險業務所

得的應評稅利潤，均享有 50%利得稅寬減。除了專業再保

險人外，部分直接保險人也經營再保險業務，卻未能獲得

上述只適用於專業再保險人的利得稅寬減。直接保險人包

括以下幾類保險人：  

 

(a)  獲保險業監管局 (“保監局” )授權經營訂明類別的

保險或再保險業務的保險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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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倫敦勞合社；以及  

 

(c)  保監局認可的承保人組織。  

 

7 .  我們建議把現時適用於專業再保險人的稅務寬減，

擴大至涵蓋直接保險人  (即條例草案所指的 “指明保險人 ” )

的所有一般再保險業務，以鼓勵這些公司開展或擴展再保

險業務。上述建議也有助我們達到把香港發展成為再保險

樞紐的政策目標。  

 

B.  一般保險業務  

 

8 .  根據《保險業條例》 (第 41 章 )所載的一般業務類

別，一般保險業務分為 17 類。由於海事保險業務及專項保

險業務並非獨立類別，保險人根據《保險業條例》獲得某

類一般保險業務類別的授權後，可承保該類別的海事相關

風險及專項風險。我們建議直接保險人的一般保險業務的

應評稅利潤可享 50%利得稅寬減，但涉及以下五類風險或

法律責任的業務除外：  

 

(a)  健康風險；  

 

(b )  按揭擔保風險；  

 

(c)  汽車損壞風險；  

 

(d )  僱員補償法律責任；以及  

 

(e)  業主立案法團的第三者法律責任。  

 

擬摒除的業務與協助香港保險業維持競爭力和把握新商機

的政策目標一致。  

 

9 .  上文第 8 段建議的受惠範圍涵蓋所有在現行市場做

法下與承保海事相關風險或專項風險有關的一般保險業務

類別。此外，建議也讓直接保險人日後可因應不斷轉變的

市場情況，靈活地承保在《保險業條例》所訂不同類別的

一般保險業務下的專項風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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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 保險經紀業務   

 

10 .  保險經紀以專業顧問身分為客戶在巿場上尋找最合

適的保險方案，在建議客戶應在何處投保風險方面擔當重

要的角色。稅率下調會降低投保成本，令香港更能吸引保

險經紀到來為客戶物色保險產品。我們建議持牌保險經紀

公司投購以下合約的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潤，可享 50%利

得稅寬減；該等合約為 (a)與專業再保險人訂立的所有一般

及長期再保險合約； (b)與直接保險人訂立的所有一般再保

險合約；以及 (c)與直接保險人訂立的某些一般保險合約

(涉及的範圍與上文第 8 段所建議者相同 )。  

 

D.  行政條文  

 

11 .  我們需要擬訂行政條文，以處理上文第 6 至 10 段所

述的新稅務寬減的執行事宜。具體建議載於下文各段。  

 

防止避稅條文  

 

12 .  直接保險人可能會藉虛假的保險互換安排，取得上

文第 6 及 7 段所述適用於一般再保險業務的新稅務寬減。

舉例來說，直接保險人可能會互相購買一般再保險以分出

各自的風險 (屬同一類別風險 )，主要目的是要取得稅務利

益而非基於真正的風險管理需要。正如《稅務條例》現行

的打擊避稅條文 3，我們建議加入一項主要目的測試條文，

訂明如公司訂立一項或多項交易的主要目的或其中一個主

要目的，是要逃避或延遲繳稅責任或減少應付稅款，該公

司從該項或該等交易所得的應評稅利潤不可獲利得稅半額

寬減。  

 

應評稅利潤的確定  

 

13 .  目前，《稅務條例》第 23A 條訂定非人壽保險法團

的應評稅利潤的確定方法 4，為確定整體保險業務 (而非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《稅務條例》已訂立主要目的測試的相類似條文，以拒絕提供稅務扣除 (例如附

表 45 第 14(c)條 )或特別稅務處理 (例如第 15E、 18H 及 50AAJ 條 )。  

4  該條不適用於保險經紀業務，其應評稅利潤會如其他非保險業務般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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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保險業務 )的應評稅利潤提供法律基礎。然而，根據上文

第 6 至 9 段所述的建議新稅務寬減，非人壽保險法團的某

些保險業務 5 不屬稅務寬減的適用範圍。因此，我們建議

加入一項與《稅務條例》第 23A 條相類似的新條文，以確

定直接保險人的一般再保險業務或指明一般保險業務中可

按擬議新訂的稅務措施獲得利得稅半額寬減的業務 (下稱

“合資格保險業務” )的應評稅利潤。我們也建議賦權稅務

局局長 (a)在計算合資格保險業務的應評稅利潤時，摒除某

些並非用於支援合資格保險業務的款項，以及 (b)在合資格

保險業務及其他業務之間，分攤某些不能純粹歸因於合資

格保險業務的款項。  

 

 

其他方案  

 

14 .  我們必須修訂《稅務條例》，才能推行建議的稅務

寬減措施，以促進海事保險業務及承保專項保險業務的發

展。除此方案外，別無他法。  

 

 

條例草案  

 

15 .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：  

 

(a)   草案第 3 條修訂《稅務條例》第 2 條，以訂明為施

行《稅務條例》，勞合社及獲保監局認可的承保人

組織 (《保險業條例》第 6(1)(c)條所述者 )，須視為

法團；  

 

(b )   草案第 4條在《稅務條例》中加入新訂第 14AB條，

以列出是次利得稅寬減的新訂條文中所用詞語的定

義。另外，在《稅務條例》現有第 14B 條中專業再

保險人及獲授權專屬自保保險人的定義，移至新訂

第 14AB 條；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這些業務包括非人壽長期保險及再保險業務，以及涉及上文第 8(a)至 (e)段所述

五類風險或法律責任的一般保險業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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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 草案第 5 條修訂《稅務條例》第 14B 條，為以下業

務訂定利得稅寬減：直接保險人的一般再保險業務

及其某些種類的一般保險業務，以及持牌保險經紀

公司的某些種類的保險經紀業務；  

 

(d )   草案第 6 條修訂《稅務條例》第 19C 條，就取代

《稅務條例》第 19CA 條，訂定相應修訂；  

 

(e)   《稅務條例》第 19CA 條就獲特惠的營業收入，訂

定處理虧損的方法。草案第 7 條以新條文取代上述

第 19CA 條。草案第 7 條所載的修訂的主要目的，

是因應《稅務條例》第 14B 條關乎保險法團的一般

再保險業務及其某些種類的一般保險業務的利得稅

寬減的修訂，作出相關修訂；  

 

( f )   草案第 8 條在《稅務條例》中加入新訂第 19CAB 及

19CAC 條，以重寫現有第 19CA(1)、 (2)及 (3 )條，從

而令該等條文較易理解，並改善其組織；  

 

(g )   草案第 9 條對《稅務條例》第 19CB 條作出相應修

訂，以反映《稅務條例》第 19CA 條的修訂；  

 

(h )   草案第 10 條以新條文取代《稅務條例》第 23A 條，

以較易理解、符合現行草擬慣例的方式重寫第 23A

條；  

 

( i )   草案第 11 條以新條文取代《稅務條例》第 23AA

條，以較易理解、符合現行草擬慣例的方式重寫第

23AA 條。新訂第 23AA 條中對第 23 及 23A 條的提

述，予以相應修訂為對第 23、 23A、 23AB 及 23AC

條的提述；  

 

( j )   草案第 12 條在《稅務條例》中加入新訂第 23AB 及

23AC 條，就確定從指明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潤，

訂定條文，而上述指明業務，是指本條例草案擬為

其提供利得稅寬減的保險及再保險業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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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k )   鑑於《稅務條例》第 14B 條的擬議修訂，草案第 13

條對《稅務條例》第 26AB 條作出修訂，以更改當

中對《稅務條例》第 14B 條的參照提述；  

 

( l )   草案第 14 條修訂《稅務條例》第 63H(1D)條，以更

改當中對《稅務條例》第 14B(2)條的參照提述；  

 

(m)  草案第 15 條修訂《稅務條例》第 89 條，就過渡安

排訂定條文；  

 

(n )   草案第 16 條對《稅務條例》附表 1 作出相應修訂，

以反映《稅務條例》第 19CA 條的修訂；  

 

(o )   草案第 17 條在《稅務條例》中加入新訂附表 49，

以列出與新訂第 14AB 條中指明一般保險業務此新

定義有關的指明風險及法律責任；以及  

 

(p )   附表在《稅務條例》第 4 部中加入分部及次分部標

題，使《稅務條例》第 4 部的鋪排更清晰，以輔助

讀者。  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6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
刊登憲報 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 

  
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 

  

恢 復 二 讀 辯 論 、 委 員

會審議階段和三讀  

另行通知  

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17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方面的條文。

建議不會影響《稅務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現有條文的約束

力。建議對公務員、生產力、環境、性別議題或家庭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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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，對可持續發展除了經濟以外也沒有影響。建議對財

政及經濟的影響載於附件 B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8 .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與保監局已就擬訂建議的稅務寬

減措施諮詢保監局轄下的業界諮詢委員會和相關的業界組

織 6。我們也在二零一九年六月諮詢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

會，委員普遍支持建議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
 

19 .  在條例草案刊憲時，我們會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

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。  

 

 

查  詢  

 

20.  如有查詢，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

長 (財經事務 )曾鳳怡女士 (電話 :  2810 2201)  。  

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包括香港保險業聯會、香港保險顧問聯會、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及香港會計

師公會。  

B 



附件 A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B 

 
對財政及經濟的影響  

 

財政影響  

 

實施擬議的利得稅寬減所需的額外資源，將由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、稅務局和保監局以現有資源承擔。由於 (a)

稅務寬減措施旨在鼓勵原擬在香港以外地方經營相關保險

及再保險業務的公司來港開設或擴展業務，以及 (b)財經事

務及庫務局、稅務局或保監局並沒有掌握保險公司及經紀

按不同保險業務類別劃分的利潤或虧損資料，我們難以估

算因擬議稅務寬減而減少的稅收，但預計所涉稅款不多，

部分減少的稅收更會因在香港進行的業務活動增加而得以

抵銷。  

 

 

對經濟的影響  

 

2 .  調低利得稅稅率的建議，應有利香港海事保險業務

及承保專項保險業務的發展，也有助香港的風險管理服務

更多元化。此外，這項建議帶來的新商機會帶動對會計、

精算及法律服務等其他專業服務的需求。整體而言，建議

會有助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。  




